
林業填表範例
農業固定資本形成

農業部統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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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辦理公有林造林工作，執行之經費共
55,000千元，其中林業保育署補助40,000千
元，縣府自籌配合款13,000千元，其他單位
(環境部)之配合款2,000千元。

按資金來源分

按購買主體分

填報範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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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林工作由縣府自行辦理，故填於左側本單位辦理欄。

經費則依來源分別填在林業保育署及所屬機關欄40,000千元、
本單位自有欄13,000千元、其他來源欄(並註明出資單位名稱：
環境部）2,000千元。

按資金來源分
表1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資金來源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
(環境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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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林造林由縣府自行辦理，填於本單位辦理欄。

公有林地之造林，其購買主體(所有權)為縣政府，經費須填
於政府欄。

故將經費55,000千元填於本單位辦理之政府欄內。

按購買主體分
表2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購買主體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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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由縣(市)政府補助轄內之林農執行全民造
林工作，經費共計68,000千元，其中林業保
育署補助55,000千元、原住民委員會補助
3,000千元、林農自籌10,000千元。

按資金來源分

按購買主體分

填報範例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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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林工作由林農辦理，故填於右側其他單位辦理欄。

辦理單位名稱先註記「林農」，經費則依來源分別填在林業保
育署補助55,000千元、其他來源(註明出資單位名稱：原住民
委員會）3,000千元、執行單位自有10,000千元。

按資金來源分
表1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資金來源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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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林工作由林農辦理，故填於右側其他單位辦理欄。

林木產權屬林農，購買主體(所有權)為民間，經費須填於民
間欄。

經費68,000千元填於其他單位辦理之民間欄內。

按購買主體分
表2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購買主體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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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保育署為平地造林、獎勵輔導造林工作
之推廣，分別補助經費28,000千元及39,000
千元(合計67,000千元)予縣府培育苗木配撥
林農使用。

按資金來源分

按購買主體分

填報範例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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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木培育由縣府辦理，故填於左側本單位辦理欄。
經費則依來源填在林業保育署及所屬機關補助欄67,000千元。

按資金來源分
表1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資金來源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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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木培育由縣府辦理，故填於左側本單位辦理欄。

苗木配撥林農使用，其產權屬林農，故購買主體(所有權)即
為民間，經費須填於民間欄。

故將經費67,000千元填於本單位辦理之民間欄內。

按購買主體分
表2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購買主體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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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保育署為公、私有林保林工作之需，除
補助縣政府經費30,500千元外，另又經由縣
政府補助私人林場經費20,000千元，用於購
買森林防護設備從事森林保護工作。

按資金來源分

按購買主體分

填報範例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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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防護設備之採購工作由縣政府、私人林場分別辦理，故分
別填於左、右側之本單位、其他單位辦理欄，並於右側「辦理
單位名稱」欄填寫：林場。
經費則依來源分別填在左側本單位辦理之林業保育署及所屬機
關30,500千元、右側其他單位辦理之林業保育署及所屬機關欄
20,000千元。

按資金來源分
表1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資金來源分
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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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防護設備之採購工作由縣政府、私人林場分別辦理，故分
別填於左側之本單位、右側之其他單位辦理欄。
森林防護設備產權屬縣政府、私人林場分別所有，其購買主體
(所有權)即為政府、民間，經費30,500千元須填於左側本單位
辦理之政府欄、經費20,000千元須填於右側其他單位辦理之民
間欄。

按購買主體分
表2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建構、改良及擴充支出—按購買主體

分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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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持有之森林防護設備因已逾使用年限
且不堪使用，經變賣收入1,500千元。

變賣收入－按資產所有權分

填報範例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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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防護設備所有權為政府，將變賣收入1,500千元填於政府欄。

按資產所有權分

表3 民國XXX年(1月至12月)林業固定資產變賣收入—按資產所有權分
機關名稱：XX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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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1/7)

查報範圍：查報手冊所列林業固定資產內容有關之各項補
助款、執行單位自有經費及其他配合款等，但不包括其他
機關委託本機關辦理之委辦費。
例如：林業保育署委託縣政府、林業有關機關辦理林道維修工程，其
經費為委辦費者，被委託機關各縣(市)政府、林業有關機關不需填報，
由委託機關林業保育署自行查填於「本單位辦理部分」

林業保育署及各機關補助直轄市、縣市政府經費，或經由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再轉補助各鄉鎮市區公所或轄內之民間
團體，則該補助計畫中有關林業建購、改良及擴充支出部
分，請直轄市、縣市政府負責查填，並依規分別填入『本
單位』辦理部分、 『其他單位』辦理部分。林業相關機關
若有上述類似情形，請比照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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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2/7)

除農業部表列應填報林業固定資本形成報表之機關外，其
他由林業保育署直接補助、輔導、委辦之機關、學校及團
體，其林業建購、改良及擴充支出部分由林業保育署負責
查填。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之林務主管單位，請彙整原住民族行政
局、處、委員會(民政處)之林業類固定資本形成資料(其中
有關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禁伐補償經費，不予列
計)。
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防洪灌溉查報資料不包括農村水保署
主辦業務範疇（已另報送農村水保署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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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3/7)

『本單位』：

本機關及所屬機關，如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及所屬鄉鎮市區

公所；林業相關機關及所屬機關。

『本單位辦理』：

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辦理，含本機關委外辦理計畫。

『其他單位辦理』 ：

非屬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辦理者，含補助其他政府機關、公

營事業或民間企業私人辦理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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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4/7)

表2及表3單位區分: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：『政府』

林業相關機關(含林業試驗所、臺大及興大實驗林管理處、

臺大山地實驗農場、國立大學) ：『政府』

中華民國農會、私立大學：『民間』

台灣糖業公司：『公營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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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5/7)

固定資產第四類第1項『育林及造林』：
與林地清理、造林、林相改良及苗木培育等有關之支出。
購買林地、森林及類似之天然資源所發生之移轉成本亦歸
入本項。所謂的移轉成本，係指如購買林地、森林及類似
之天然資源時的支出，例如土地增值稅、規費、代書費、
中間商利潤、佣金等，但不包括購買林地、森林及類似之
天然資源（如自然生⾧之林木）時所支出的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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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6/7)

自然保育有關之固定資產建購改良支出，填列於四、「林
業」項下之7「其他機器及設備」。
行道樹栽植經費，因非屬林業經營範圍，故不予列計。
環境部補助經費屬林業經營範圍者，及小花蔓澤蘭、銀膠
菊…等外來入侵植物各項防治經費，請予以列計。
原住民族保留地之相關造林計畫，該資金來源屬「林業保
育署」，非屬「原民會」。
各機關若有由政府辦理育苗或造林完竣，再全部移交給民
間，或由政府採購機器，再全部移交給民間，則表2請填
入『本單位』辦理部分之『民間』欄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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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填表注意事項(7/7)

表1  、表2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部分，有關平地造林、獎勵
輔導造林及短期經濟林造林等計畫之補助經費，如係補助
鄉鎮市區公所辦理者，請填入『本單位』辦理部分之『政
府』欄內；若係補助林農或民間團體辦理者，則請填入
『其他單位』辦理部分之『民間』欄內， 並於表2的辦理
單位名稱填寫林農或民間團體名稱。
表1、表2林業固定資產建購、改良及擴充支出－按購買主
體分、按資金來源分， 兩表不論是『本單位』辦理部分或
『其他單位』辦理部分，各類別之合計數與總計數應相同，
若有出入，即為有誤。
有關林業固定資本形成之3張報表、注意事項及填寫範例，
除可於農業部網站下載外，亦可於林業保育署網站首頁
「政府資訊公開」 → 「統計與出版品」→ 「林業保育統
計」 → 「資料查報」 → 「資料下載」 處下載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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